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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8年 2月 3日、

2018年 2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拟申请银行授信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

案》，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 2018

年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续申请的和新增申请的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公司拟以自有财产为上述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并在必要时由公司关联方

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维克投资”）、齐勇先生为上述额度范围

内拟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各类担保，或向为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第三方提供反担保。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方式等事项以各方后续签署的

担保协议或担保文件约定为准。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在人民币 2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总额范围内，就单笔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 20,000 万元）的申请

银行授信额度事项（涉及关联交易除外）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出

具决议，授权公司董事长齐勇先生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定相

关申请银行授信及贷款事宜，并签署与贷款事宜相关的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前述

授权的有效期自 2017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 2018 年

拟申请银行授信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一、交易概述 

近期，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主要内容如下：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向公司提供最高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总额度，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 12个月。公司控股股东英维克投资、

实际控制人齐勇先生与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控股股东英维克



投资为公司此次申请银行授信提供一般保证担保、实际控制人齐勇先生为公司此次

申请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 

英维克投资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518.2062 万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40300587904796T，住所为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大布巷社区观光路

1303号鸿信工业园 9号厂房 4 楼 C，法定代表人为齐勇，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 

英维克投资现有股东7人，均为公司职工，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齐勇 336.0000 64.84% 

韦立川 42.6713 8.23% 

吴刚 41.3860 7.99% 

游国波 41.2530 7.96% 

欧贤华 25.4345 4.91% 

冯德树 25.3016 4.88% 

刘军 6.1598 1.19% 

合计 518.2062 100.00% 

2、齐勇，中国国籍，为公司创始人，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除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英维克投资 64.84%的股权外，还直接持有公司 6.19%

的股份，合计可控制公司 32.79%的有表决权股份。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5年 08月 15日 

2、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 1303 号鸿信工业园 9 号厂房 1-3

楼 

3、法定代表人：齐勇 

4、注册资本：215,012,314.00 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877383X6 

7、经营范围：信息化机房温控设备、通信及电子产品温控设备、信息化机房配



套设备、通信网络配套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专用控制设备、高效节能设备、精

密空调设备、通讯机柜空调设备、户外机柜、机柜、冷水机组、暖通及热泵设备、

工业空调、军用空调、特种空调、不间断电源、数据中心微模块系统、机房系统、

监控系统、自动切换系统、供配电系统、电池的设计、研发、组装、生产、销售、

安装、维修；承接设备温控系统、节能系统、机电及建筑智能化的设计、集成、安

装、技术咨询服务；软件产品的研究、开发及销售；能源监测及运营管理、合同能

源管理；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经营情况：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257,775,032.10 元，负债

总额 579,262,306.52 元，净资产 678,512,725.58 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786,987,376.78 元，利润总额 102,637,285.1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606,736.96元（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782,872,842.99 元，负债总额

773,167,393.99 元，净资产 1,009,705,449.00 元，2018 年 1-6 月营业收入

432,806,108.15 元，利润总额 51,195,504.60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963,379.70元（数据未经审计）。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英维克投资、实际控制人齐勇先生与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最高金额：10,000 万人民币。 

2、保证担保范围：在主合同1项下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

人地位的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系统内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

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担保物保管/维护、维修的费用、实现债权人

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无效、被解除、被撤销

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4、保证方式：控股股东英维克投资的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担保；实际控制人齐

勇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 主合同：指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与主债务人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以及该授信合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

务合同。 



5、被担保对象：公司。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英维克投资、实际控制人齐勇先生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且此次

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对公司发展的支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

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相关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 2018年拟申请银行授信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明确同意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新增发生未履行完毕的担保金额 

（1）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况（含本次） 

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齐勇 70,000,000.00 2017年 12 月 06日 2018年 12 月 05日 

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齐勇 80,000,000.00 2017年 12 月 26日 2018年 12 月 26日 

齐勇 30,000,000.00 2017年 12 月 26日 2018年 12 月 26日 

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齐勇 70,000,000.00 2018年 06 月 01日 2019年 06 月 01日 

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齐勇 150,000,000.00 2018年 08 月 16日 2019年 08 月 15日 

齐勇 30,000,000.00 2018年 08 月 16日 2019年 08 月 15日 

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齐勇 80,000,000.00 2018年 08 月 30日 2019年 08 月 30日 

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齐勇 100,000,000.00 2018年 10 月 22日 2019年 10 月 21日 

八、备查文件 

1、综合授信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